
《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经营者不
得利用在交易中的优势地位从事 5种价格
行为。

根据《草案》（征求意见稿），经营者若出现
5种行为，相关部门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
重的处5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1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修改稿明确，政府投资的国
家机关、学校、医院、博物馆、科
技馆、体育馆、保障性住房等建
筑，以及单体建筑面积超过两万
平方米的机场、车站、宾馆、饭
店、商场、写字楼等大型公共建
筑，应当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鼓
励、支持其他民用建筑执行绿色
建筑标准。同时提出，对于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的，将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给予奖励和扶持。

此外，用能单位委托节能服
务机构进行节能诊断、改造等，节
能服务机构按照合同约定与用能
单位分享节能效益，并可按有关
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
用能单位对节能取得显著成绩的
集体和个人，给予一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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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节假日乱涨价或被约谈
强制消费最高可罚300万元

“双节”将至，昨日，省政
府法制办发布公告，就《河南
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修订
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
见。公众可于11月 3日前
通过电子邮箱 jjfgc212@
126.com或寄信到郑州市
金水东路22号省政府法制
办公室经济法规处（邮编
450018），将意见和建议反
馈至省政府法制办公室经济
法规处，也可登录河南省政
府 法 制 网（http://www.
hnfzw.gov.cn），点击网站
首页右侧“河南省法规规章
征求意见系统”直接在线发
表意见。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要严肃查处
价格串通、价格欺诈、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低
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以及乱收费等扰
乱价格秩序和破坏物价稳定的违法行为。8
种情况下，县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可以采取
公告、会议、书面通知、约谈等方式，提醒告诫
相关经营者、行业组织等应该履行价格义务
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经营者有权自
主制定属于市场调节的价格和政府指导价规
定幅度内的价格，同时明确，若出现11种价格
“不允许”行为将被重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

经营者若遭遇不公，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经营者有权检举、
控告侵犯其依法享有的价格权益的行为；有权拒

绝违法收费；有权对价格主管部门的检查和处罚
进行陈述和申辩；有权对价格主管部门作出的责
令停业整顿、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要求听证；
有权对价格监督检查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河南省节约能源条例（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

我省拟分步推进
供热分户计量按量收费

9月27日，省人大
常委会发布《河南省节
约能源条例（修订草
案）》（一审修改稿），面
向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
见。10月 20日之前，
可将建议反馈至省人大

常 委 会 法 工 委 备 案 审 查 处 。 联 系 电 话 0371-
65506591，邮箱hnrdbasc@126.com。
郑报融媒记者 张竞昳

修改稿明确，县级以上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控制能源消费总
量和强度。

其中，新增规定提出，能源
消费总量超出规定总量的地区，
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予审
批。违反规定，擅自开工建设或
者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将被责令停止建设
或者停止生产、使用，限期改造；
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改造的生
产性项目，责令关闭。

按照修改稿，发改部门负责
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对用能单位
执行节能法律、法规等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并对违法违规用能行
为予以处理。

修改稿还新增规定，推行冬
季清洁取暖，加强燃煤替代项目
建设，减少散煤燃烧。同时，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
对实行集中供热的建筑分步骤
实行供热分户计量、按照用热量
收费。

修改稿新增内容中提出，我
省将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评估和审查制度。3种情况
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能审查
通过：使用国家和省明令淘汰的
用能产品、设备、生产工艺的；用
能设备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
标准的；不符合单位产品能耗限
额标准的。

未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
查未获通过，擅自开工建设或者
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由发展改革部门责令
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
限期改造；不能改造或者逾期不
改造的生产性项目，由发展改革
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
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限】
能源消费总量超标
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予审批

【奖】
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将给予奖励和扶持

【罚】
使用明令淘汰设备，或将责令关闭

8种情况下
经营者、行业组织或被约谈

11种价格“不允许”行为
最高罚50万元

只收费不服务
最高罚300万元

罚款数额较大，经营者可要求听证

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
有可能显著上涨时；市场价格总水平剧烈
波动等异常状态时；价格举报问题集中或
者呈上升趋势时；出现社会反映强烈的价
格问题时；价格政策出台或者变动时；季
节性、周期性价格行为发生时；节假日或
者重大活动期间；依法应当提醒告诫的其
他情形。

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格；
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擅自制
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范围内的商
品或者服务价格；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
指导价、政府定价；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
定标准收费；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
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
准；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
费；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变
相收费；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
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不执行
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其他行为。

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对方接受交易价
格的；只收费不服务或者所收取费用与销售
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明显质价不符；交易
时在价格之外附加不合理的费用的；强制或
者变相强制对方承担应当由经营者自身
承担的费用的；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
不公平价格行为。

8种依法应当提醒告诫的情况

11种价格“不允许”行为

5种不得利用交易优势地位的价格行为


